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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农业县终止乡镇财政“分税制”势在必行：贵州省余庆县探索乡镇财政管理新体制的启示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1月6日  李俊廷 

1994年实行“ 分税制”改革之后,处在最基层的一些县、乡也相继建立与“ 分税制”相适应的

财政管理体制,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财政保障作用。但

随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 以及农业乡镇财政逐步减收的新形势, 山区农业县的“ 分税

制”便暴露出许多体制缺陷, 制约着其应有作用的发挥。在山区农业县终止乡镇财政“ 分税制”势

在必行。笔者通过对贵州省余庆县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运行情况的调研, 作以下探讨。 

一、农业县乡镇财政“分税制”出台及运行情况 

乡镇财政“分税制”顺势应运而生。余庆县在“ 分税制”刚刚实行的1994年对乡镇财政体制没

有调整, 加之“撤并建”后的很多关系尚未理顺,地方财政收人比上年下降14%, 当年全县10个乡镇

均出现赤字, 个别乡镇赤字竟达80多万元。显然, 需要建立与“ 分税制”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

处理县与乡镇的分配关系。余庆县在1995年建立了“ 分税制” 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实行“定收

定支, 定额上交,超收分成, 欠收自补”的体制形式。划分县、乡两级的事权和财权, 建立各自的财

源, 凡乡镇范围内应承担的支出均属乡镇级支出。税务征收机构在各乡镇组建了国税所、地税所, 

逐步建立了乡镇国库, 乡镇财政成为一级真正的实体, “分税制”便一杆子插到了底。 

乡镇财政“ 分税制”调整频率较高。乡镇处在最基层, 加上山区农业乡镇的税种单一, 税收政

策调整即使是局部或者调整幅度不大, 到乡镇这级也要引起财政收人的大幅度增减,乡镇的“ 分税

制”不得不根据税收政策变化和县乡财政实际适时进行调整。余庆县在1995一2007年的12年间,就对

“ 分税制”进行了四次调整, 平均每3年进行一次调整, 最长的第三次也只有5年时间,而在这5年当

中, 也进行过多次“微调”, 使体制得以自我完善。 

乡镇“分税制”凸显优势与成效。一是乡镇财政调节杠杆作用发挥明显。在“分税制”下形成

了“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不仅有自己的财源, 还有自己的税务机构、财政管理机构, 调控财政能力

增强, 集中了大量财政资金,确保了“ 三农”资金及时、足额地保障到位。二是乡镇竭尽全力培植

财源。乡镇不仅有县下达的国税、地税征收任务, 而且要靠增长财政收人来提供辖区内的经济社会

发展的财力保障。因此, 乡镇都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加强财源建设。三是乡镇财政收人增长极

快。在“ 增收留用、短收自补”的利益驱动下, 加上向基层倾斜的优惠政策, 乡镇财力有了较大的

增长空间并且有了明显壮大。余庆县乡镇级可安排财力从2001年的4244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10882万

元, 乡镇财政结余从2001年的-970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410万元。四是乡镇协税护税的长效机制形

成。乡镇政府一方面要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财政征收任务, 这是创造政绩的需要另一方面要靠增收

确保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力保障,这是地方发展的需要。这样, 乡镇全力以赴地抓财像建设, 一年

四季收粮催款, 组织收入人库。在这样的工作机制下, 便形成了协税护税的长效机制, 在组织征收



及同税务部门协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和成效。 

二、农业县乡镇“分税制”适应新形势渐显艰难 

2002年, 实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村级“三提五统”, 2004年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其他农业

特产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而这些都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的“看家”税费, 这些税费的取消导致

乡镇财政减收。税源锐减、财政减收直接挑战“ 分税制”在农业乡镇的运行基础。乡镇财政“ 分

税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1.乡镇“分税制”名存实亡。山区农业县乡镇的税费主要是农业税、“三提五统”, 即使较多

一点的烟叶税也只在少数乡镇征收。山区农业县的二、三产业发展更是滞后其他税收也是微乎其

徽。在已是“无税可分”情况下, 如果再进行“分税”管理, 乡镇财政就成了无抓之水、无本之木, 

失去了“分税”基础 

2.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疲软。乡镇税收的减少, 导致乡镇财政工作的重心发生转变, “找钱来

办事” 明显过渡到“有钱就办事”。过去乡镇干部收粮催款组织收人人库, 现在却“袖手旁观” 

地等转移支付到了以后才安排到教育、计生、民政、公路改造等事业发展上等上级财政的各种补贴

费到了以后, 发放到农民手中。工作重心的转变, 乡镇抓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也

就日渐减弱。 

3.税收征管与财政体制脱节。乡镇国税、地税和财政三套机构, 在“ 分税”初期的作用是明显

的, 理顺了县乡两级政府、乡镇政府与纳税单位、财政与税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但在税收减少的情

况下, 税务机构为节约征收成本, 对一乡一所的机构设作了调整,一个基层税务所要管辖三四个乡镇

的税收。这样, 乡镇税务机构只对上级税务部门负责, 乡镇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税收部门的协调能

力日渐减弱, 再也形成不了应有的协调机制和工作合力。 

4.征收环节容易滋生不良现象。税源少的乡镇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收人任务, 对征收环节

的工作超常规地进行奖励, 从而加大了税收成本,增大了财政收人“水分”。特别是一些乡镇政府为

了不被上级政府对其财政工作“一票否决”,而从其他乡镇偷抢税收, 或以“工作经费”“购买”税

收。 

5.“分税制”管理措施乏力。过去乡镇“分税制”的“划分税种、超收留用、欠收自补”等体

制优势, 在税收减少的新形势下发挥不出“ 分税”应有的优势和作用。在“分税”的范畴内不管制

定怎样的财政管理体制, 其管理措施产生的作用都不会大, 反而会因财政管理不到位, 引发一些财

政管理、财政支出、财政考核等方面的问题, 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三、顺应断形势终止乡镇“ 分税制”势在必行 

余庆县在2007年初终止了原“ 划分税种、短收减支、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国税、地税

部门在乡镇的征收格局没有改变, 但取消了县对乡镇财政收人的考核, 取消了收人与支出挂钩从而

淡化了分税概念。从余庆县财政体制调整和改革的实践看, 终止乡镇“ 分税制”势在必行, 而出台

新体制代替“ 分税制”也必须慎重推进。 

1.将乡镇收入纳入县级收入.对财政收人方面的体制从原来的“ 划分税种、核定基数、短收减



支、超收留用”调整为“收人上缴”。不管乡镇税多税少, 不再对乡镇下达税收任务, 国税、地税

及财政所在乡镇征收的税收、非税收人全部作为县级收人, 国税、地税部门征收的税收不再区分乡

镇。同时,取消对乡镇税收工作的考核, 乡镇的财政收人或多或少不作为评估乡镇政绩的依据和标

准。 

2.县级财政承担乡级支出。乡级收人收归县级之后, 乡镇所有支出也相应由县级按照部门预算

的原则统一核定后给予财力转移支付补助。余庆县对乡级公用支出、项目支出的定额标准进行了合

理核定, 镇直机关事业单位年人均定额标准不低于3500元,村级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每村年均不低于

12000元。同时, 按照小乡镇每年20万元、大乡镇每年25万元安排专项性转移支付补助。乡镇虽然取

消了收人任务, 但原有的支出定额、标准及乡镇间平衡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3.采取措施加强财源建设。乡镇税收任务取消后, 其对财源建设、税收工作的积极性肯定会减

弱, 这是终止“分税制”出现的棘手难题。要立足当地实际, 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如余庆县把乡镇辖区内的个人建房装修税、部分车船使用税、畜牧行业税等零星税收委托给乡镇代

行组织征收, 并将征收额度的补助给乡镇用于补充业务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再如对招商引资或争

取项目投入而新增地方财政收人的乡镇给予一次性奖励等。 

4.切实防范乡镇断增债务。按照“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

财政管理新模式实施“乡财县管”改革, 规范乡镇支出, 杜绝乡镇新增债务。“ 乡财县管”坚持利

益分配格局不变、预算管理权限不变、资金管理和财务审批权限不变, 确保乡镇的财政支出不影响

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余庆县2007年推行“ 乡财县管”后, 杜绝了乡镇举债支出的现象发生,不到三

个月就同比节约支出55万元,赤字乡镇也消化赤字包袱145万元。 

5.纵向要街接, 横向要平衡。终止乡镇“分税制”是在县以上财政部门仍执行“分税制”情况

下进行的,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更替不要“重新洗牌”,要有一些过渡性的政策和时间, 要把原体制遗

留的问题处理好。余庆县在对待乡镇赤字方面采取“ 以奖代补”及共同消化赤字的办法帮助乡镇消

化财政赤字。对县级以上安排的乡镇项目建设配套经费由县级全额承担, 避免发生新的乡镇债务。

同时, 结余乡镇动用历年结余182万元。新体制在核定乡镇公用及项目支出差距上由以前的150余万

元缩小到40余万元。 

 

    文章来源：农村财政与财务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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